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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民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关于提高2021年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

供养标准的通知

池民社救〔2021〕56号

各县（区）民政局，九华山风景区社保局,开发区社会事务局:

根据《安徽省民政厅关于提高2021年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》 （皖民社救函〔2021〕110号）精神，现就提高我市2021年最低生活保障（以下简称低保）、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合理确定低保标准

根据省民政厅规定,各地确定2021年低保标准应比2020年增长4.5%。

同步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标准，原则上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.3倍，且不低于人均消费支出的60%。

适度提高补助水平

低保标准调整提高后,各地要及时、重新核实低保家庭经济状况,及时调整提高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,坚决防止虚假提标现象发生。农村低保金既可补差发放,也可分档发放。采用分档发放的，要合理确定A、 B、C类低保家庭补助金额,防止C类低保家庭补助额度过低兜底不牢。

三、按时完成提标工作

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低保、特困人员供养标准,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审批,6月底前完成低保、特困人员供养标准调整工作并上报市民政局,以市政府名义统一发布。新的标准从本年度7月份开始执行,并向社会公告。

附：2021年池州市低保标准测算表

池州市民政局    
2021年5月12日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2021年池州市低保标准测算表

单位：元/月

	地  区
	2020年
	2021年

	贵池区
	634
	663

	东至县
	625
	653

	石台县
	611
	638

	青阳县
	649
	678

	九华山
	666
	696

	开发区
	634
	6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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